
臺北市信義及西門徒步區街頭藝人從事藝文展演活動申請管理要點附圖 

信義徒步區 

                                                             111 年 4 月 6日北市文化藝術字第 1113012518 號令修正 

                                                              111年 6月 22 日北市文化藝術字第 1113024528 號令修正 

➢ 展演位置：展演位置請見展演場地照片，依圖示說明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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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演類型： 

  各點開放申請之展演類別說明： 

1. A點：表演藝術類(僅開放音樂類展演)。 

2. B點：表演藝術類(不含爵士鼓等鼓類) 。 

3. C點：表演藝術類(不含爵士鼓等鼓類) 。 

4. D點：表演藝術類 (不含爵士鼓等鼓類)。輪演區於平日及假日時段內一次抽三組輪流使用。 

5. E點：表演藝術類 (不含爵士鼓等鼓類)。輪演區於平日及假日時段內一次抽三組輪流使用。 

6. F點：表演藝術類 (不含爵士鼓等鼓類)。輪演區於平日及假日時段內一次抽三組輪流使用。 

7. G點：表演藝術類(不含爵士鼓等鼓類) 。 

8. H點：表演藝術類(不含爵士鼓等鼓類)。輪演區於平日及假日時段內一次抽三組輪流使用。 

9. I點：表演藝術類(僅開放音樂類展演) 。 

10. J點：表演藝術類(僅開放音樂類展演-惟不含爵士鼓等鼓類)。 

11. K點：表演藝術類(不含爵士鼓等鼓類)。 

12. L點：表演藝術類(不含爵士鼓等鼓類)。 

13. M點：表演藝術類(不含爵士鼓等鼓類)。輪演區於平日及假日時段內一次抽三組輪流使用。 

14. 1至28號點：視覺藝術類、工藝藝術類(惟創作之作品不得以食用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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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演位置： 

A點：新光三越 A4後段(面向 BELLAVITA)    11號：新光三越 A8後段(燈柱編號094右側) 

B點：微風松高前段(燈柱編號082對面)     12號：微風松高後段(燈柱編號094對面左側) 

C點：微風松高前段(燈柱編號085)         13號：新光三越 A8後段(燈柱編號094左側) 

D點：新光三越 A8中段(燈柱編號088對面)  14號：微風松高後段(燈柱編號094對面右側) 

E點：新光三越 A8後段(燈柱編號092)       15號：新光三越 A9前段(燈柱編號109右側) 

F點：信義香堤廣場(鄰近新光三越 A9)       16號：新光三越 A9前段(燈柱編號110右側) 

G點：新光三越 A11前段(燈柱編號124)      17號：新光三越 A9前段(燈柱編號110左側) 

H點：新光三越 A9中段(燈柱編號113)       18號：新光三越 A11前段(燈柱編號125右

側) 

I點：新光三越 A1後段(一蘭拉麵前)         19號：新光三越 A9前段(燈柱編號112右側) 

J點：威秀影城(面向馬路)  

K點：新光三越 A8和 A9之間(信義香堤廣場左

側) 

L點：微風松高和 A11之間(信義香堤廣場右側) 

M點：信義香堤廣場    

20號：新光三越 A11前段(燈柱編號123左側) 

21號：新光三越 A9中段(面向星巴克左側) 

22號：新光三越 A9中段(面向星巴克右側) 

23號：新光三越 A9後段(燈柱編號114右側) 

1號：新光三越 A4前段(面燈柱編號051右側) 24號：新光三越 A9後段(燈柱編號114左側) 

2號：BELLAVITA前段(燈柱編號051對面左側)  25號：新光三越 A9後段(燈柱編號115右側) 

3號：新光三越 A4前段(面燈柱編號051左側)  26號：新光三越 A11後段(燈柱編號121左側) 

4號：BELLAVITA前段(燈柱編號051對面右側)                                 27號：信義威秀影城徒步區 

5號：BELLAVITA中段(左側，面向新光三越 A4) 28號：信義威秀影城徒步區 

6號：BELLAVITA中段(右側，面向新光三越 A4)  

7號：新光三越 A8中段(燈柱編號089對面左側)   

8號：微風松高中段(燈柱編號089左側)         

9號：新光三越 A8中段(燈柱編號089對面右側) 

10號：微風松高中段(燈柱編號089右側) 

 

*確切展演位置請見展演場地照片，依圖示說明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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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徒步區街頭藝人展演點實景圖 

1號點：視覺藝術類、工藝藝術類(惟創作之作品不得以食用為目的) 

新光三越 A4前段(面燈柱編號 051右側) 

 
 

2號點：視覺藝術類、工藝藝術類(惟創作之作品不得以食用為目的) 

BELLAVITA前段(燈柱編號 051對面左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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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號點：視覺藝術類、工藝藝術類(惟創作之作品不得以食用為目的) 

新光三越 A4前段(面燈柱編號 051左側) 

 
 

4號點：視覺藝術類、工藝藝術類(惟創作之作品不得以食用為目的) 

BELLAVITA前段(燈柱編號 051對面右側)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1 年第  117  期

22



 

5號點：視覺藝術類、工藝藝術類(惟創作之作品不得以食用為目的) 

BELLAVITA中段(左側，面向新光三越 A4) 

 

 

6號點：視覺藝術類、工藝藝術類(惟創作之作品不得以食用為目的) 

BELLAVITA中段(右側，面向新光三越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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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點：表演藝術類(僅開放音樂類展演) 

新光三越 A4後段(面向 BELLAVITA) 

 
 

B點：表演藝術類(不含爵士鼓等鼓類) 

微風松高前段(燈柱編號 082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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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點：表演藝術類(不含爵士鼓等鼓類) 

微風松高前段(燈柱編號 085) 

 

 

 

 

 

 

 

 

 

D點：表演藝術類（不含爵士鼓等鼓類)。 

輪演區於平日及假日時段內一次抽三組輪流使用。 

新光三越 A8中段(燈柱編號 088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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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號點：視覺藝術類、工藝藝術類(惟創作之作品不得以食用為目的) 

新光三越 A8中段(燈柱編號 089對面左側) 

 
 

8號點：視覺藝術類、工藝藝術類(惟創作之作品不得以食用為目的) 

微風松高中段(燈柱編號 089左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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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號點：視覺藝術類、工藝藝術類(惟創作之作品不得以食用為目的) 

新光三越 A8中段(燈柱編號 089對面右側)

 
 

10號點：視覺藝術類、工藝藝術類(惟創作之作品不得以食用為目的) 

微風松高中段(燈柱編號 089右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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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點：表演藝術類 (不含爵士鼓等鼓類)。 

輪演區於平日及假日時段內一次抽三組輪流使用。 

新光三越 A8後段(燈柱編號 092)

 
 

11號點：視覺藝術類、工藝藝術類(惟創作之作品不得以食用為目的) 

新光三越 A8後段(燈柱編號 094右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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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號點：視覺藝術類、工藝藝術類(惟創作之作品不得以食用為目的) 

微風松高後段(燈柱編號 094對面左側)

 
 

13號點：視覺藝術類、工藝藝術類(惟創作之作品不得以食用為目的) 

新光三越 A8後段(燈柱編號 094左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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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號點：視覺藝術類、工藝藝術類(惟創作之作品不得以食用為目的) 

微風松高後段(燈柱編號 094對面右側)

 
 

F點：表演藝術類(不含爵士鼓等鼓類)。 

輪演區於平日及假日時段內一次抽三組輪流使用。 

信義香堤廣場(鄰近新光三越 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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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號點：視覺藝術類、工藝藝術類(惟創作之作品不得以食用為目的) 

新光三越 A9前段(燈柱編號 109右側)

 
 

16號點：視覺藝術類、工藝藝術類(惟創作之作品不得以食用為目的) 

新光三越 A9前段(燈柱編號 110右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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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號點：視覺藝術類、工藝藝術類(惟創作之作品不得以食用為目的) 

新光三越 A9前段(燈柱編號 110左側)

 
 

18號點：視覺藝術類、工藝藝術類(惟創作之作品不得以食用為目的) 

新光三越 A11前段(燈柱編號 125右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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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點：表演藝術類(不含爵士鼓等鼓類) 

新光三越 A11前段(燈柱編號 124)  

 
 

19號點：視覺藝術類、工藝藝術類(惟創作之作品不得以食用為目的) 

新光三越 A9前段(燈柱編號 112右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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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號點：視覺藝術類、工藝藝術類(惟創作之作品不得以食用為目的) 

新光三越 A11前段(燈柱編號 123左側)

 
 

21號點：視覺藝術類、工藝藝術類(位置面對星巴克)  

(惟創作之作品不得以食用為目的) 

新光三越 A9中段(面向星巴克左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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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號點：視覺藝術類、工藝藝術類(位置面對星巴克)  

(惟創作之作品不得以食用為目的) 

新光三越 A9中段(面向星巴克右側) 

 
 

H點：表演藝術類(不含爵士鼓等鼓類) 。 

輪演區於平日及假日時段內一次抽三組輪流使用。 

新光三越 A9中段(燈柱編號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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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號點：視覺藝術類、工藝藝術類(惟創作之作品不得以食用為目的) 

新光三越 A9後段(燈柱編號 114右側)

 
 

24號點：視覺藝術類、工藝藝術類(惟創作之作品不得以食用為目的) 

新光三越 A9後段(燈柱編號 114左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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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號點：視覺藝術類、工藝藝術類(惟創作之作品不得以食用為目的) 

新光三越 A9後段(燈柱編號 115右側)

 
 

26號點：視覺藝術類、工藝藝術類(惟創作之作品不得以食用為目的) 

新光三越 A11後段(燈柱編號 121左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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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點：表演藝術類(僅開放音樂類展演) 

新光三越 A1後段(一蘭拉麵前) 

 
 

J點：表演藝術類(僅開放音樂類展演-不含爵士鼓等鼓類) 

威秀影城(面向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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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8號點：視覺藝術類、工藝藝術類(惟創作之作品不得以食用為目的) 

信義威秀影城徒步區 

 
 

 
 

 

 

 

 

 

27 

28 

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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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點：表演藝術類(不含爵士鼓等鼓類) 

新光三越 A8和 A9之間(信義香堤廣場左側，燈柱編號101對面) 

 
 

L點：表演藝術類(不含爵士鼓等鼓類) 

微風松高和 A11之間(信義香堤廣場右側，燈柱編號128左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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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點：表演藝術類(不含爵士鼓等鼓類)。 

輪演區於平日及假日時段內一次抽三組輪流使用。 

信義香堤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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